
 
 

 

梅工信生产民爆函﹝2021﹞21 号 

 

转发关于开展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 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： 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

开展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。请按

照要求组织相关企业开展申报工作，于 5 月 17 日前将推荐文件和

申报材料（纸质版一式五份，电子文档、视频和照片图片存储于 U 

盘或光盘），报我局生产服务业与民爆科。  

 

附件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

开展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 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2021 年 4 月 27 日 

 

 

（联系人：钟东彬，电话：2249607，邮箱：gxjscfw@meizhou.gov.cn） 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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